
烟开九小〔2023〕1 号

开发区第九小学拟推荐烟台市学校卫生与

健康教育工作先进个人公示

根据烟台市教育局关于开展全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

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扬活动的通知，通过自主报名与

学校推荐相结合的方法，经评审小组的业务审核和师德审

核，学校拟推荐田静参加烟台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先

进个人评选。

特此公示。

公示期为 2023 年 1 月 5 日-2023 年 1 月 9 日。若对公示

名单有异议，请电话或书面向学校领导小组反映，受理人：

付薇，电话：6115868。

开发区第九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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